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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董事會垂詢的程序 

 

 

本公司股東可將彼等對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之查詢及關注寄至本公司於香

港的主要營業地點（地址為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村駿昌街8號綜合環保大樓），收件

人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（「公司秘書」）。  

 

一經收紇查詢，公司秘書將：  

 

1. 有關董事會權限內事宜的通訊轉交本公司執行董事；  

2. 有關董事委員會職權範圍內事宜的通訊轉交適當委員會的主席；及  

3. 有關日常業務事宜（如建議、諮詢及客戶投訴）的通訊轉交本公司相稱的管理層。  

 


